江苏陈老六服饰有限公司管理人
一债会后工作报告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尊敬的各位债权人代表：
江苏陈老六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陈老六公司，或简称债务人）因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常熟市华欧纺织贸易有限公司于2016年4月7日向常熟市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常熟法院）提出对陈老六公司破产清算的申请。

常熟法院于2016年5月4日作出（2016）苏0581民破1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常熟市华欧纺织贸易有限公司对江苏陈老六服饰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并于2016年5月18日作出（2016）苏0581民破11号决定书，指定江苏世纪天合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管理人”）担任管理人。

2016年9月9日召开了陈老六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现场会议），对债权人委员会的组成、破产财产管理方案进行了表决并获得通过。

现将一债会后管理人执行职务的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管理人受理债权申报和审核工作

（一）截至2016年9月5日，共有29家债权人（含社保债权）申报了债权，申报金额为65189703.13元。经管理人审核，认定25家债权人的债权，认定金额为46532176.07元，不予认定债权2家，不予认定金额415986.06元。

一债会上，全体与会债权人对管理人提交的《债权表》进行了审议，对管人审查确认的常熟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等25家债权人的债权未提出异议。

陈老六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以后，没有债权人就管理人认定的债权向管理人提出异议。

（二）审查认定原待定债权一家

经要求补充提供材料，管理人依法确认中银保险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债权1433021.18元。

（三）受理补充债权申报

一债会后，补充申报债权四家。分别是：

	江苏陈老六服饰有限公司补充申报债权表（截至2016.12.26）

	单位：元
	

	债权编号
	申报人
	申报金额
	审定金额
	备注

	
	
	总金额
	普通债权金额
	总金额
	普通债权金额
	

	30
	平银弟
	62000
	62000
	62000
	62000
	

	31
	常熟市坚博拉链制造有限公司
	7522.5
	7522.5
	7522.5
	7522.5
	

	32
	孙耀刚
蔡浩兴
	540000
	540000
	540000
	540000
	

	33
	林晓莹
	570000
	570000
	570000
	570000
	

	总     计
	
	1179522.5
	1179522.5
	1179522.5
	1179522.5
	


(四) 一债会后，管理人于2016年12月9日在管理人网站www.cssjth.com对江苏陈老六服饰有限公司债权表进行了公示，告知“各债权人对管理人编制的上述《债权表》中认定的债权性质或债权金额有异议的，可在15日内向管理人书面提出，或向常熟市人民法院起诉。”2016年12月24日，《债权表》公示期满，未有债权人在指定的期限内向管理人提出异议，也未向常熟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应视为无异议债权。管理人于2016年12月26日向常熟市人民法院申请确认上述29笔债权，常熟市人民法院已于2016年12月27日裁定确认。
（五）在常熟市人民法院裁定确认后，管理人在2016年12月29日又收到一笔新的债权申报材料，债权人顾利军申报普通债权119396元。经审核材料，询问陈老六公司会计，管理人认定了该债权。因为未完成公示程序，尚不能最终确认。因本次债权人会议表决需要，管理人依法于2017年1月3日申请常熟市人民法院确认顾利军的临时债权表决权。

二、债权催收情况

根据一债会通过的工作报告，针对陈老六公司账面和账外的应收款情况，就诉讼时效未过的八家应收款，管理人进行了调查和清收。但是清收效果很差。具体情况是：

1.苏果超市有限公司

账面显示苏果超市欠陈老六公司445537.06元，经与陈老六公司的会计、苏果超市的工作人员联系核实，了解到苏果超市账面所欠陈老六公司款项，实际是陈老六公司经销商的应收款项。且陈老六公司早在2014年9月11日就以债权转让的方式，处理该笔应收款。故该笔款项不属于陈老六公司的债权。
2.江苏乐天玛特商业有限公司

账面显示乐天玛特欠陈老六公司69055.15 元，存在发货单不全的情况，管理人通过多方搜索查询对方电话，经多次催讨，对方不承认结欠货款。因缺乏应收款凭证，无法起诉。建议放弃催讨，作为坏账处理。
3. 镇江百盛商城有限公司

账面显示镇江百盛商城有限公司欠陈老六公司货款7357元，但经反复查找，均未能找到任何合同、发货单、欠款单等凭证,无法起诉。因为金额较小，建议放弃追讨，作坏账处理。
4.四笔账外记录的应收款

账外记录中的客户“常熟秋艳钱红英”、“林家杜”、“上衣徐可轩”、“浙江吴素琴”，据了解均是自然人，会计当初是按照有关人员反映情况确定的户名，究竟是否准确，会计无法确认，因为原经办人员无法联系，对该四户，虽然管理人试图通过户籍查询等办法查找，终因为线索太简单，无法查实。况且这几户的应收款，仅有会计的账外记录，没有任何凭证，因此建议放弃追讨，作坏账处理。

5、常熟市金昌隆贸易有限公司
账面显示该公司欠陈老六公司往来款3290000元，但据了解，该公司股东陈均听、林彩娇与陈均票是亲戚关系，该公司系陈老六公司关联企业，用于陈老六公司资金走账，没有实际的业务往来。账面余额为未平账所致，未能找到欠款凭证，不能证实属于应收账款。且该公司已经被吊销营业执照，停业多年，属于无人员、无场所、无资产的三无企业，无清偿能力，建议放弃追索。

就以上五项应收款，根据管理人催要的情况，普遍缺乏催讨的可能性，即使提起诉讼，胜诉可能性较小，且会增加相应费用，为此，管理人提请债权人委员会表决同意后，建议放弃追索。

三、资产处置情况

（一）对库存服装处理情况

经常熟市人民法院委托，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进行了两轮计四次拍卖，具体为：于2016年10月24日进行了第一轮第一次拍卖，第一轮第一次拍卖底价为126830.00元；于2016年10月31日进行第一轮第二次拍卖，第一轮第二次拍卖底价为101464.00元；于2016年11月14日进行第二轮第一次拍卖，第二轮第一次拍卖的底价为101464.00元；于2016年11月21日于进行第二轮第二次拍卖，第二轮第二次拍的底价为81171.2元。上述两轮四次拍卖均因无人竞买而流拍。
拍卖结束以后，管理人进行了询价，有四人打电话来询问，两人上门看货。看货后，一名客户报价为38810元，另一名客户报价为65000元。
考虑到上述服装为多年前的滞销产品，存在破旧、凌乱、霉变、断码等状况，且销售季节即将过去，故管理人经过债权人委员会的同意，按最高报价65000元变卖了该批库存服装。买受人已于2016年12月1日支付了价款65000元并于当日提走了全部库存服装。
（二）对商标的处理情况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后，管理人联系了常熟市金典商标代理有限公司等几家商标代理机构，均不愿意受让陈老六公司的12个有效商标，也不愿意代理转让。
2016年9月25日，管理人对陈老六公司所有的12个有效商标以淘宝中介拍卖的形式进行转让，以江苏陈老六服饰有限公司商标命名，于9月25日下午4点上架，每个商标独立销售，起拍价1000元，并注明无商标证，为期一个月，至2016年10月25日止。期间无人询价。
2016年10月27日，因陈老六公司的商标无人询价和购买，故管理人对其进行第二轮上架，起拍价500元，交易方式与第一次相同，为期一个月。期间仍无人询价。
至2016年11月28日，陈老六公司的12个商标均无人询价和购买，故管理人撤回在淘宝的委托，提请债权人委员会表决同意后，建议放弃处置。

四、做好一债会报告中确定的后续清查工作

（一）核查股东有无虚假出资或抽逃出资情况

经过审计机构审计，2011年10月26日陈均票增资255.20万元、陈钦隆增资658.00万元、孔巧玲增资286.80万元、周思思增资300.00万元，合计增资1500万元。2011年10月26日增资款1500万元转入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熟东南经济开发区支行10522101040012077账户（验资临时账户），2011年10月26日由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熟东南经济开发区支行10522101040012077账户（验资临时账户）转入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熟东南经济开发区支行10522101040001096账户，2011年10月26日再由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熟东南经济开发区支行10522101040001096账户开具一张1500万元的本票，账面记入“其他应收款－陈均听”往来。

在管理人向陈均票谈话过程中，陈均票反映2011年10月公司因有关部门要求进行增资，注册资本从500万元增加到2000万元，增资部分是他向别人借来的款项，后来还给了别人。虽然据此可以追究其出资不实的责任，但经管理人从无讼网、企查查、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网查询，陈均票等人涉及被执行案件13个，执行金额为4800多万元。鉴于陈均票等人涉案众多，金额巨大，个人名下资产已被法院执行完毕，明显无清偿能力。如果诉讼，既会增加费用，还会拖延破产清算进程，最终很有可能是无法增加破产财产。建议放弃追究陈均票、陈钦隆、孔巧玲、周思思出资不实的法律责任。

（二）调查与关联公司的往来

经过审计机构审计，未发现陈老六公司与泗阳陈老六公司、上海陈老六公司、陈均票、常熟市金昌隆公司之间存在非法转移资产行为。管理人根据现有资料，也未发现陈老六公司与其他关联公司之间非法转移资产的行为，建议放弃追索。

（三）核查与陈颖颖往来情况

审计调整后江苏陈老六服饰有限公司与陈颖颖往来，为应收陈颖颖4244519.93元。

其中：账面记载陈颖颖往来户截止2016年5月4日，“其他应收款－陈颖颖”余额为1908952.19元，“其他应付款－陈颖颖”余额为-2335567.74元，合并后为应收陈颖颖4244519.93元。据陈颖颖本人陈述，陈老六公司账户记载的“陈颖颖”往来户，反映的是公司借用其名义开设账户的资金运作情况。据管理人向陈老六公司会计核实确有此事，但因时间较长、累计金额大，经办人更换频繁，难以完全厘清。

且陈老六公司起诉苏州多利伟服饰辅料进出口有限公司返还10.6亩土地的案件中涉及到和陈颖颖的经济往来，该案目前尚未结案。

根据以上情况，管理人将根据案件进展决定是否向陈颖颖追索。

五、宣告陈老六公司破产
 管理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以下简称“破产法”）第二条、第七条的规定，以“陈老六公司已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明显缺乏清偿能力，并且不存在重整、和解的情况，符合《破产法》规定的破产宣告的情形”为由，申请常熟法院依法裁定宣告陈老六公司破产。2016年9月19日，常熟法院作出（2016）苏0581民破11-0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宣告江苏陈老六服饰有限公司破产”。

六、截止2016年12月25日为止的管理人清收的陈老六公司的财产构成

	序号
	项目
	金额（人民币/元）
	备注

	1
	法院转入执行款
	5,124,300.00 
	　

	2
	收回债权
	10,000.00 
	江苏振兴纺织有限公司

	3
	收回预付款
	27,725.60 
	常熟市供电公司

	4
	变卖服装
	65,000.00 
	周雪林

	5
	银行利息
	3,932.00 
	2016年第三季度

	合计
	　
	5,230,957.60
	　


七、截止2016年12月25日陈老六公司破产费用

根据破产法的规定，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由债务人财产随时清偿。截止2016年12月25日的破产费用明细如下：

（一）法院破产案件受理费：24208元（尚未支付）。
（二）财产调查、保管、管理、变价、审计与评估等费用：

	序号
	费用项目
	金额
	备注

	1
	刻制公章
	150.00 
	　

	2
	银行开户
	100.00 
	　

	3
	公   告
	808.70 
	　

	4
	搬运费
	1,296.00 
	　

	5
	快 递 费
	2,119.00 
	　

	6
	账户维护
	50.00 
	　

	7
	手 续 费
	2.50 
	　

	8
	留守人员工资
	5,000.00 
	尚未支付　

	9
	会 务 费
	2,000.00 
	　

	10
	账户划款销户
	1,250.11 
	　

	11
	服装评估费
	5,000.00 
	　

	12
	土地评估费
	15,000.00　
	8.6亩执行过程中发生的
 尚未支付

	13
	审 计 费
	80,000.00 
	尚未支付

	14
	土地追讨案件一审受理费、保全费
	47350
	

	15
	预留土地追讨案件上诉费、邮寄费、登报、注销等费用
	60,000.00（上诉费47350元、其余费用12650元）
	尚未支付。如果有多余，将用于第二次分配。

	合计
	　
	220126.31 
	　


（三）上述所列各项支出明细，经审核后破产费用（不包含管理人报酬）合计为人民币244334.31元。

八、管理人报酬

根据陈老六公司破产财产总额5230957.60元，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确定管理人报酬的规定》第二条，管理人以人民币5230957.60为基数，计算管理人报酬为433800元。考虑到管理人的工作付出及案件进度，管理人在普通债权本次分配时向人民法院申请先支付管理人报酬的60%。

九、破产财产分配

（一）管理人对陈老六公司资产，以货币资金形式进行分配。破产财产的计算方法为：清算资产总额人民币5230957.60元-优先拨付的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含管理人报酬）678134.31元=可供分配的破产财产人民币4552823.29元。

分配顺位及分配金额分别为：

第一顺位职工债权，社会保险债权人民币102497.42元，受偿102497.42元，向常熟市社保基金管理中心支付102497.42元，受偿率100%。

第二顺位税务债权，税务优先债权人民币71028.14元，受偿71028.14元，向苏州市常熟地方税务局支付71028.14元，受偿率100%。

第三顺位普通债权人民币64090590.19元，受偿金额4379297.73元，受偿率6.83%。
上述破产财产分配方案详见《江苏陈老六服饰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

（二）破产财产分配实施方法

破产财产分配方案经第二次债权人会议通过后，管理人将申请常熟法院裁定认可。常熟法院裁定认可后，管理人将在10个工作日内，按照各债权人所提供的受领分配金额账户，实施转账支付。如果债权人受领分配金额账户信息有变动的，应当在受领分配前向管理人提交书面变更通知，载明新的受领分配金额账户信息。

（三）诉多利伟公司案件胜败结果分析

因管理人提起的诉多利伟公司案件法院尚未审结。
该案件结果存在胜诉与败诉两种可能。
如果胜诉，则陈老六公司破产财产将会增加,管理人将委托法院鉴定机构名单库中的评估机构对10.6亩土地进行评估，并以评估价为依据对10.6亩国有土地采用司法拍卖网络平台拍卖方式进行变价。详见《土地变价方案》。
如果败诉，则陈老六公司的破产财产维持现状，不会增加。如果一审败诉，管理人将根据具体情况决定是否上诉，如上诉将增加上诉费用。

（四）如果债权人决定追索陈老六公司新老股东出资不实的责任，则需要预留相应的诉讼费用30万元，此次可供分配的破产财产会相应减少，普通债权的清偿率作相应调整。

(五)分配提存及程序终结

1、债权人逾期未受领的，包括债权人拒不提交正确的账户信息，导致管理人无法分配的，管理人将对该债权人的应分配金额予以提存，债权人自最后分配公告之日起两个月内未提供有效受领分配金额账户信息的，视为不领取。不领取的，视为放弃受领分配权利。管理人将放弃受领的分配金额根据分配方案确定的方法，追加分配给其他债权人，但相应的财产数额不足以支付分配费用的，不再进行追加分配，直接将剩余财产上交常熟法院作为破产基金。

2、管理人在分配程序完毕后，将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请终结破产程序。

十、结束语

管理人在常熟法院的支持和指导下，严格依照破产法及司法解释等规定的程序操作，依法接受债权申报，依法进行债权审核，依法管理变卖破产财产，依法进行财产分配。

感谢各位债权人对管理人工作的理解和支持。

管理人向各位债权人所作报告内容，管理人处均留有相关证明材料，如债权人需要核实相关情况，可向管理人提出，管理人将予以配合。管理人将一如既往，勤勉尽职，圆满完成陈老六公司破产清算的各项工作。

江苏陈老六服饰有限公司管理人

2017年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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